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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弟三人合伙开办养牛场
面临散伙险成“个人独资”
□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 张荣君

兄弟合伙办养牛场

朱明龙、 朱明飞、 朱明武三人

是堂兄弟， 同在大连农村生活， 从

小感情就很好。

后来， 在国家大力扶持养殖产

业政策的感召下， 三人萌生了一起

开办养牛场的想法， 村委会对他们

的设想表示赞赏和鼓励， 并同意提

供相应的政策支持。

在 2009 年 11 月 3 日， 朱明龙

代表兄弟三人与村里签订了 《土地

承包经营合同》， 合同写明： 承办

的土地在承包期内， 只能从事养殖

业， 不得改作他用。

前期准备做好后， 朱明龙三兄

弟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签订了一

份 《合资合作协议书》。 《协议书》

载明： 合资合作项目为皮口镇某村

鹏翔肉牛养殖场 (?下简称 “鹏翔

牧业”)， 合伙人每人出资 41 万元，

合计出资 123 万元。

其中第 6 条明确： 朱明龙、 朱

明飞 、 朱明武三方投资的鹏翔牧

业， 其动产、 不动产及附属设备权

属 （包括鹏翔牧业所在地的土地承

包权及使用权、 房屋产权及使用权

等其他所有生产 、 生活设施设备

等） 均由三人共同所有， 不经三人

全体书面同意， 任何人无权以任何

形式对外转让、 赠与、 租赁等。

养牛场开办后 ， 效益一直很

好。

到了 2013 年年初， 合伙人之

一的朱明武因为在大连有了新的项

目 ， 就向另外两人提出退伙和撤

资。

在 2013 年 3 月 5 日， 经协商

一致， 同意朱明武退伙并撤资， 鹏

翔牧业给付朱明武撤资款 40 万元，

分三次付清。

退伙后， 朱明武不再享有养牛

场的任何权利和义务。 此后， 该养

牛场由朱明龙、 朱明飞二人继续经

营。

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， 就在

2016 年 11 月 26 日 ， 另一名合伙

人朱明龙突然因病去世。

按照三人当初签订的 《合资合

作协议书》 第七条约定， 作为合伙

人的自然人死亡， 符合合伙人 “当

然撤资” 的情形。 同时， 按照法律

规定， 合伙人数少于 2 人时， 合伙

解散。

由于养牛场效益不是很好， 如

今又只剩朱明飞一人经营， 难免力

不从心。 朱明飞思来想去， 决定按

照 《合资合作协议书》 的约定， 把

属于哥哥朱明龙的全部出资款项退

还给嫂子王女士。

不料， 朱明飞的想法遭到王女

士的强烈反对， 她认为鹏翔牧业是

由丈夫朱明龙出资 41 万元外加承

包土地而成立的。 朱明龙去世后，

关于鹏翔牧业的一切资产都应当平

分， 其中承包地是朱明龙个人承包

的， 应当转由自己承包经营。

朱明飞则认为， 养殖场是自己

与堂兄弟多年来辛苦打拼来的， 三

人也约定经营养殖场的土地属于三

人共同承包经营， 并且土地承包费

自己也有缴纳， 不能按照王女士的

想法进行分配。

双方争执不下。 王女士开始频

繁带人 “光顾 ” 鹏翔牧业的养殖

场， 干扰了养殖场的正常经营。

合伙容易散伙难

2017 年 4 月 ， 朱明飞在无奈

之下， 来到大连委托我， 全权处理

此事。

鉴于本案是家庭亲属之间成立

的个人合伙关系， 我认为协商和解

是最佳处理方法， 于是在 2017 年

5 月 26 日向已故合伙人朱明龙的

妻子王女士发了一封律师函 ， 表

明： 一、 王女士及其他继承人有权

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， 领取合伙人

朱明龙的财产份额； 二、 经营养殖

场的土地归合伙人共同承包， 王女

士主张系朱明龙生前个人承包没有

法律依据； 三、 停止对鹏翔牧业正

常经营活动的干扰行为， 并在合理

期限内及时商讨此事。

律师函发出后 ， 没有任何效

果。 我遂以王女士和其他继承人等

四人为被告， 向大连市普兰店区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， 请求确认被告属

于 《合资合作协议书》 第七条中的

“当然撤资” 情形， 原告给付被告

相应的撤资款项 41 万元。

2017 年 9 月 27 日， 本案在普

兰店区法院皮口法庭第一次开庭。

庭审中， 我向法庭提交 《合资合作

协议书》 《撤资协议书》 《户籍证

明》、 村级财务资金往来专用票据

等证据。 其中村级财务资金往来专

用票据显示， 鹏翔牧业向村里缴纳

土地承包金都是三人共同缴纳的。

被告方向法庭提交了土地承包

合同， 拟证明养牛场的土地是朱明

龙个人承包的。 另外也提交了 《合

资合作协议书》 作为证据， 拟证明

按照协议的第三条 ， 自 2009 年 9

月 1 日起至合伙人协议撤资时止，

原告提出撤资则合伙关系终止， 遂

要求清算。

我认为， 该条款约定的是协议

撤资的情形， 是共同商议、 协商的

结果； 而根据 《合资合作协议书》，

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， 构成合

伙人当然撤资 。 如果被告要求清

算， 应当另案提起诉讼， 而非在本

案中提出抗辩。 除此之外， 原告方

还申请证人———当年的另一位合伙

人朱明武出庭作证， 证明土地系三

人共同承包的， 因为村里说不能写

那么多人的名字 ， 朱明龙又是大

哥， 遂以朱明龙的名义合村里签订

的协议。

因原、 被告双方对养殖场价值

未能达成一致意见， 我申请对养殖

场资产的现值进行评估鉴定。 经评

估， 案涉养牛场的现值为 60.38 万

元。

营业执照成“独资”

根据鉴定意见， 我将诉讼请求

变更为： 一、 解除案涉养牛场合伙

协议； 二、 案涉养牛场归原告朱明

飞所有， 原告按评估价格给付各被

告折价款。

2019 年 2 月 1 日 ， 本案第三

次开庭审理过程中， 被告代理人突

然拿出一张盖有普兰店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大印的 《营业执照》 来， 上

面赫然记载企业名称为大连皮口鹏

翔养殖场， 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，

投资人为朱明龙 ， 成立日期为

2014 年 12 月 10 日 ， 经营范围为

肉牛养殖 ， 肉牛 、 饲料销售 ， 等

等。

被告代理人称， 案涉养牛场系

已故合伙人朱明龙的个人独资企

业 ， 已经由国家行政机关登记注

册， 故对于养牛场的办公用房、 牛

棚、 机械设备等应由被告所有， 养

牛场占用的 16 亩土地亦应归被告

承包经营。

针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证据， 朱

明飞有些不知所措， 因为其作为合

伙人之一， 对养牛场已经注册为个

人独资企业的事一无所知。

我审查了这份证据 ， 当庭认

为， 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， 原告

方毫不知情 。 自 2009 年 12 月 15

日朱明飞三人各自出资 41 万元经

营养牛场至今， 另一合伙人朱明龙

生前从未向原告告知过关于该独资

企业的事情。

根据三人签订的 《合资合作协

议书》 的约定， 朱明飞三人系等额

投资、 合伙经营， 未经全体合伙人

一致同意， 任何人不得对合伙财产

进行转让、 赠与、 租赁等处分。 如

果要将养牛场的经营形式从合伙变

为个人独资企业， 也应当取得全体

合伙人的书面一致意见， 但被告无

法证明原告朱明飞对此事知情并同

意， 故不能仅依据这张营业执照推

定鹏翔牧业养牛场为朱明龙个人所

有。

一审法院进行了四次开庭后，

采纳了我的全部观点， 认为：

《合资合作协议书》 是三方的

真实意思表示， 内容和形式均没有

违反法律、 法规的禁止性规定， 故

认定三方签订的该合伙协议合法有

效。

关于原告要求解除案涉养牛场

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， 法院认为：

由于合伙人朱明武已经撤资，

朱明龙死亡导致其当然撤资， 现案

涉合伙养牛场仅剩原告朱明飞一

人， 事实上已经不具备合伙的形式

要件， 故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予以

支持。

2019 年 4 月 20 日， 一审法院

作出判决： 解除原告与朱明龙、 案

外人朱明武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

签订的案涉养牛场合伙协议， 皮口

镇的鹏翔肉牛养殖场及该养殖场的

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承包使用，

原告给付朱明龙妻子撤资款 32.28

万元。

对于一审判决王女士表示不

服， 向大连中院提起了上诉。

终审判决解除合伙

2020 年 7 月 14 日， 本案在大

连中院开庭审理。

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， 法庭

对双方进行了发问。

经过庭审， 大连中院再次采纳了

我的辩论意见。

终审判决认为： 针对 《合资合作

协议书 》 是否应当解除一节 ， 朱明

龙、 朱明飞、 朱明武三人合伙经营鹏

翔牧业， 因朱明武撤出合伙， 朱明龙

死亡 ， 朱明龙的继承人拒绝加入合

伙， 故该合伙经营的养殖场已不具备

形式要件， 且解除合伙协议后合伙亦

解散 ， 故被上诉人请求解除合伙协

议， 一审法院予以准许， 并无不当。

对于合伙清算后合伙资产应如何

处理一节， 上诉人主张应对案涉养殖

场的资产以实物的形式予以平均分

割。

首先， 该种分割方式无法实现平

均分割；

其次， 该种分割方式亦不利于养

殖场的经营和发展， 故上诉人所主张

的该种分割方式， 不具有可行性， 不

予采信。

因被上诉人为案涉养殖场的合伙

人之一， 系案涉合伙资产的共有人，

亦实际参与养殖场的经营与管理， 故

一审法院在对案涉养殖场的资产进行

评估后 ， 判令案涉养殖场归被上诉

人， 并由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养殖场

财产折价款， 并无不当。

针对案涉养殖场所占土地的承包

经营权， 首先， 虽系朱明龙与村委会

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， 但根据 《合资

合作协议书》 及朱明武的证人证言，

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合伙养殖场所

有。

而且在朱明龙死亡后， 被上诉人

向村委会缴纳土地承包金， 该村亦接

受， 故一审法院从方便生产经营的角

度， 判令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告所

有， 亦无不当。

2020 年 8 月 25 日， 大连中院作

出民事判决： 驳回上诉， 维持原判。

至此， 这起从 2017 年 4 月开始

进行的合伙官司， 历经三年零四个多

月的时间， 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堂兄弟三人合伙承包土地开办养牛场， 随着其中一人撤资退

出、 一人因病去世， 三人合伙面临解散。

但在此时， 去世合伙人的妻子却提出养牛场的场地是丈夫一

人承包的， 应当由她接收继续经营。 在后续诉讼过程中， 她还拿

出一份企业营业执照， 称养牛场也是丈夫的个人独资企业。

这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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